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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损失处理的内控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 根据《企业会计

制度》、《企业会计准则》以及财政部、证监会有关规定的要求，在公司《关

于减值准备和损失处理的内控制度》的基础上，结合会计准则，公司对该制

度进行补充和完善。 

 

第二章     坏账损失的确认标准及核算方法 

第二条 坏账的确认标准：对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报经董事会批准后确认为坏账，

其确认标准如下： 

一、因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应收

款项； 

二、因债务人逾期未能履行偿债义务超过三年并且确定不能收回的应收款项。 

第三条 坏账损失的核算方法：坏账损失的核算采用备抵法，原则上按帐龄分析法计

提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的坏账准备（具体计提比例见下表）；对于世界银行

项目、出口买方信贷项目以及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信用保险的项目，

不计提坏账准备；对于确有证据不能收回的，按其余额的 100%计提坏账准备。

计提坏帐准备时,借记：“管理费用”科目,贷记：“坏帐准备”科目。 

帐龄
1年以内
（含1年）

1-2年
（含2年）

2-3年
（含3年）

3-5年
（含5年） 5年以上

计提比例 5% 10% 20% 50% 100%

帐龄
3个月-1年
（含1年）

1-2年
（含2年）

2-3年
（含3年）

3-5年
（含5年） 5年以上

计提比例 10% 30% 50% 80% 100%

1、应收帐款

2、其他应收款

 

 

第三章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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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期末以成本与市价孰低计价，市价低于

成本时，按单项投资的成本与市价的差额计提短期投资跌价准备。计提时，

借记“投资收益—计提的短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贷记“短期投资跌价准

备”科目。 

 

第四章    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第五条 期末按委托贷款本金与可收回金额孰低计量，可收回金额低于委托贷款本金

的差额，计提委托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时，借记“投资收益—计提的委托贷

款减值准备”科目，贷记“委托贷款减值准备”科目。 

 

第五章  存货跌价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第六条 期末存货按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价，并按个别存货逐项比较存货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孰低，如个别存货可变现净值低于个别存货成本，按其差额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计提时,借记:“管理费用—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科目，贷

记“存货跌价准备”科目。 

存货可变现净值按估计售价减去估计完工成本以及销售所必需的估计费用

后的价值确定。 

 

第六章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第七条 如出现下列迹象，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一、被投资单位当年发生严重亏损或持续两年发生亏损； 

二、被投资单位进行清理整顿、清算或出现其他不能持续经营的迹象； 

三、被投资单位财务状况发生严重恶化； 

四、市价持续两年低于账面价值； 

五、该项投资暂停交易 1年。 

第八条 期末根据被投资单位的经营情况和预计未来恢复情况，按预计可收回金额低

于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备，计提时，借记“投

资收益—计提的长期投资跌价准备”科目，贷记“长期投资减值准备”科目。 

 

第七章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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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公司在期末或者年度终了，对固定资产逐项进行检查，如果由于市价持续下

跌，或技术陈旧、损坏、长期闲置等原因导致其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

按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时，借记

“营业外支出—计提的固定资产减值准备”科目，贷记“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科目。  

     第十条   当存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全额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一、长期闲置不用，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再使用，且已无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二、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已不可使用的固定资产； 

三、虽然固定资产尚可使用，但使用后产生大量不合格品的固定资产； 

四、已遭毁损，以致于不再具有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固定资产； 

五、其他实质上已经不能再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固定资产。 

六、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的固定资产，不再计提折旧。 

 

第八章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第十一条  公司在期末或年度终了,对在建工程进行全面检查,如果有证据表明 

在建工程已经发生了减值,按减值额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计提时，借记“营

业外支出—计提的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科目，贷记“在建工程减值准备”科目。 

第十二条   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一、长期停建并且预计在未来 3年内不会重新开工的在建工程； 

二、所建项目无论在性能上，还是在技术上已经落后，并且给企业带来的经济

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三、其他足以证明在建工程已经发生减值的情形。 

 

第九章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第十三条   公司在期末或者在年度终了，检查各项无形资产预计给公司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的能力，对预计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计提

时，借记“营业外支出—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科目，贷记“无形资产减

值准备”科目。 

第十四条   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将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一、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并且该项无形资产已无使用价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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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价值； 

二、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并且已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三、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已经丧失了使用价值和转让价值的情形。 

第十五条    存在下列一项或若干项情况时，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一、某项无形资产已被其他新技术等所替代，使其为公司创造经济利益的能力受

到重大不利影响； 

        二、某项无形资产的市价在当期大幅下跌，在剩余摊销年限内预期不会恢复； 

        三、某项无形资产已超过法律保护期限，但仍然具有部分使用价值； 

四、其他足以证明某项无形资产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减值的情形。 

 

第十章   各项资产损失处理方法 

第十六条  对公司各项资产的潜在损失作出适当估计，并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制度的规定，

计提必要的准备并作出相应的会计处理。公司经理层应按董事会的要求提供书面

材料，详细说明损失估计及会计处理的具体方法、依据、数额；需要核销相关项

目的，公司经理层还应向董事会提出被核销方的财务状况或法院裁决结果等具体

核销依据，董事会应对上述事项做出专门决议，并在定期报告中公布所核销项目

的催讨情况等。公司监事会应切实履行监督职能，对董事会的决议提出专门意见，

并形成决议。损失准备和核销金额在上年净资产 5%以内的，报董事会审批，损

失准备和核销金额超过上年净资产 5%的，报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损失准备和核

销涉及关联交易的，由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实施。 

 

  

 

 

 

                                           北方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4月 19日 

 


